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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能源发〔2025〕98号

关于做好 2025—2026年采暖季洁净煤
补贴及供应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相关企业：

根据上党革命老区散煤清零要求，为鼓励我县未进行清洁取

暖改造区域内群众采购洁净煤取暖，提升空气质量，创建健康宜

居的生活环境，经县政府 2025年第 8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

将 2025—2026年采暖季洁净煤补贴及供应方案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方式及标准

2025—2026 年采暖季，对我县洁净煤取暖户，每户予以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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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 500元。

二、补贴程序

（一）各镇人民政府填报洁净煤用户补贴审批表，报县发展

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审核。

（二）县能源局根据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审核结果申请

资金，由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各镇。

（三）各镇人民政府统筹组织各村发放洁净煤补贴。

三、洁净煤供应方式

我县设立洁净煤供应点，由各村统筹本村取暖户在洁净煤供

应点集中采购，采购价格为市场价。

我县洁净煤供应点为选定的生产和供应符合洁净煤标准的

煤矿企业，洁净煤供应点地址、联系电话、销售程序等要对社会

予以公告。采暖季洁净煤供应期为 2025 年 9 月开始至 2026 年

4 月。洁净煤供应点要保证采暖季供应期每日洁净煤存煤量不少

于 50吨。2025—2026年采暖季洁净煤供应点为晋平煤业、上良

煤业、西故县煤业、新发煤业、善福煤业、金星煤业、五阳煤矿、

慈林山夏店煤矿、荆宝煤业、石泉煤业、大平煤业共 11个。

洁净煤供应企业供应的洁净煤（炭块）煤质标准为硫≤1%、

灰 分 ≤16%， 其 他 指 标 符 合 《 商 品 煤 质 量 民 用 散 煤 》

（GB34169—2017）。

四、部门职责

县能源局：负责协调全县洁净煤补贴及供应工作；负责选定

洁净煤供应点，督促供煤企业保证洁净煤供应质量和数量；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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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各煤矿和煤炭经营企业严禁向禁煤区域销售煤炭，严禁向洁

净煤取暖区域销售劣质煤炭。

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：负责负责审核确定洁净煤用户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做好清洁煤补贴及供应资金的保障工作，并

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拨付到位。

县市场监管局：负责对洁净煤供应点进行煤质化验，确保销

售的煤炭符合洁净煤质量标准；负责严厉打击劣质煤销售行为，

确保行政区域内使用煤炭质量符合标准。

市生态环境局襄垣分局：负责“禁煤区”范围划定工作，将

全县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的地区纳入“禁煤区”范围。

县交通局、县交警大队、县公路段：负责加强县城主要出入

口及交通干线散煤车辆管理，对运输民用散煤的车辆加强检查，

严禁装运劣质民用散煤，运输散煤的车辆必须进行封闭，不得造

成扬尘污染。

各镇政府：负责洁净煤取暖户补贴申报；负责统筹、协调各

行政村到洁净煤供应点为村民集中采购洁净煤；负责监督禁止劣

质煤进入燃煤供暖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洁净煤补贴及供应工作关系到群众生

产生活，是一项民心工程。各镇和供应企业要建立 2025—2026

年度采暖季洁净煤补贴和供应台账，确保补贴到位。各有关单

位也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克服畏难情绪，全力做好相关工作，确保

群众温暖过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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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-2026 年度采暖季 镇洁净煤补贴审批表

序号 行政村
洁净煤

补贴户数
负责人签字 备注

合计：

镇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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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垣县能源局办公室 2025年 9月 25日印发


